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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建林

  摘  要  审前羁押在我国成为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常态化处置方式, 其主要原因在于混同了逮捕与羁押从而

导致司法审查的缺失以及司法救济的虚无。应当从根本上对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改革, 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 ,

将逮捕定位于羁押的前置程序并设置独立的羁押审查程序, 以控制羁押的适用。在秉持司法授权原则、司法审

查原则、司法救济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等现代审前羁押制度通行原则的基础上,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可通过如下具

体进路予以完善: 坚持检察机关的审查主体定位, 完善羁押审查程序, 厘清羁押期限问题, 强化羁押救济程序 ,

丰富羁押替代措施。

  关键词  审前羁押  逮捕  羁押替代措施

  作者卞建林, 法学博士,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

  审前羁押既是一种通过在一定期限内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诉讼保障制

度, ¹ 更是一种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不当和恣意侵犯的人权保障制度。基于审前羁押在

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科学地构建审前羁押制度是我国实现刑事程序法治的一项重大课题。

此次修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对审前羁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以保证审前羁押适用

的审慎性并扩大羁押替代措施的适用。鉴于此, 本文将首先对我国现行审前羁押制度予以检讨和反

思, 并对本次 5刑事诉讼法6 关于审前羁押制度的修改加以评论; 在此基础上, 本着现代审前羁押

制度的通行原则, 对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进路提出具体设想, 以期对审前羁押制度的科学构建

有所裨益。

一、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现状之反思

(一) 逮捕与羁押之辨析

/逮捕0 与 /羁押0 是审前羁押制度中一组较易混淆的概念, 需要予区分。从语义学角度分析,

逮捕指的是抓捕行为, 具有暂时性; 羁押则是一种剥夺相对人人身自由的状态, 具有一定时间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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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我国 5刑事诉讼法6 规定的审前羁押制度其实包括拘留和逮捕, 其中逮捕是较长时间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

施。为保证论述的集中性, 本文对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逮捕制度予以展开。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李晶的协助, 特致感谢。



续性。º 从 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 的相关规定以及法治发达国家所确立的审前羁押制度

来看, 一方面, 逮捕与羁押相互分离, 羁押并非逮捕的必然后果。被逮捕者应当被迅速地带至司法

官员面前, 由司法官员来裁决是否需要对其予以一段时间的持续羁押, 经司法官员裁决后, 被逮捕

者可能被继续羁押, 也可能被释放。另一方面, 逮捕与羁押又紧密联系, 逮捕与羁押的分离仅仅意

味着逮捕的行为不必然导致持续羁押的状态, 而并不意味着逮捕与羁押是两种相互独立的强制措

施, 可以说, 逮捕是羁押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 羁押是逮捕可能而非必然的后果。» 与国际通行做

法不同,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既意味着抓捕的行为, 也意味着羁押的状态, 逮捕并非羁押的前置

程序, 其本身产生的后果就是羁押。一旦逮捕决定作出, 则既应实施抓捕之行为, 亦应随之将犯罪

嫌疑人予以一段时间的持续羁押。

(二) 审前羁押适用的立法规范

根据 1996年 5刑事诉讼法6 的有关规定, 审前羁押的适用主要是从条件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

规范的。在适用羁押的条件方面, 只有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且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 而有逮捕必要的, 才能决定逮捕。5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6 第 86条又将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0 进一步解释为: / ( 1) 有证据证明发

生了犯罪事实; ( 2) 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 3) 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

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0

在适用羁押的程序方面, 除少量由法院直接决定的以外, 审前羁押的批准和决定权均由检察机

关行使。尽管在立法条文上该权力被表述为 /逮捕0 决定权, 但因其实际上具有羁押的效力, 实为

/羁押0 决定权。该决定得依公安机关请求作出, 亦可由检察机关直接作出。公安机关请求检察机

关批准羁押的, 通常已将犯罪嫌疑人拘留, 但仍只需将相关的文书、案卷、证据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 而无需将犯罪嫌疑人交由检察机关聆讯审查。检察机关通过书面审查, 认为符合法定的逮捕条

件, 即可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2010 年, 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 5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

犯罪嫌疑人的规定6, 对人民检察院仅通过书面审查决定是否逮捕的审查方式予以了修改, 要求人

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 必要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并对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范围作

了规定。犯罪嫌疑人要求讯问的, 一般也应当讯问。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即使不予讯问, 也应当

送达听取其书面意见。无论经何种审查方式, 逮捕决定均既可成为抓捕尚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且

将其予以羁押的依据, 也可成为对已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继续将其羁押的依据。羁押期限由法律预

先规定, 但是如果案情复杂、案件重大复杂或者存在其他特殊原因从而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

经检察机关批准可以再行延长侦查羁押的期限。被羁押人可以申请取保候审, 超期羁押的, 可以要

求解除羁押。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发现审前羁押不当的, 应当及时撤销或变更; 发现超期羁押的,

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释放或依法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三) 我国现行审前羁押制度之反思

虽然在立法意图上我国 5刑事诉讼法6 还是强调应审慎适用审前羁押, 但在实践中审前羁押却

已然成为对待犯罪嫌疑人的一种常态化处置方式, 犯罪嫌疑人解除羁押的请求也很少受到重视。有

论者考察后发现: 1990年- 2009年的 20年间, 比例高达 94184%被公诉的刑事犯罪被告人被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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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批准逮捕。而 2002年- 2009年 8年间, 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决定逮捕 7024200人, 全国法

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 6896571人, 逮捕人数超过判决人数, 二者之比为 101185%。¼ 这

当然有诉讼观念方面的原因, 例如对羁押制度功能认识的偏差, 尤其是对人权保障功能的忽视, 也

存在一些利益驱动的因素, 但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羁押制度的程序规制存在较大缺陷。概括而

言, 我国审前羁押制度在程序规制方面的主要不足在于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和司法救济制度的虚

无。

一方面, 我国现行审前羁押制度没有区分 /逮捕0 与 /羁押0, /逮捕0 本身即意味着羁押, 这

使得存在于 /逮捕0 之后、/羁押0 之前的防止羁押滥用的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无从确立。从国际

通行的审前羁押制度来看, 为防范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不必要侵犯, 法治发达国家均实行逮捕与羁押

分离的制度, 从而使得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要经令状主义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的双重规制。正如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所指出的, /逮捕前置主义的主要内容, 是在逮捕时实施司法抑制, 在羁押时也

实施司法抑制, 即保障双重检查。0 ½ 但在我国, 逮捕本身就意味着羁押, 公安机关在依检察机关

的逮捕决定抓捕犯罪嫌疑人后就当然享有对其予以持续羁押的权力, 而无需再将犯罪嫌疑人交由检

察机关审查, 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丧失了可能重获自由或者被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机会, 也使

检察机关丧失了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发现羁押之不应当或不必要之情形的机会, 从而必然导致羁

押适用范围的扩大化。此外, 逮捕与羁押不分以及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还使得检察机关在作出逮捕

决定的时候易于陷入两难境地: 不批准逮捕, 将可能导致有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因未被羁押而实

施妨害诉讼的行为; 批准逮捕, 因再无通过直接讯问犯罪嫌疑人以确定羁押必要性的机会, 可能导

致将并无羁押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予以持续羁押。

另一方面, 尽管我国 1996年 5刑事诉讼法6 原则上赋予了被羁押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和要

求解除超期羁押的权利, 但是却没有为其规定实现权利的具体途径, 如应当向谁提出申请、申请的

效力如何、接受申请者应以何种方式审查该申请、审查后应作出何种处理以及该处理的效力如何

等。这使得被羁押人的救济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也往往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对被羁押人的

救济请求置之不理, 从而迫使被羁押人的亲友等诉诸 /上访0 或向新闻媒体披露等途径来实现其目

的, 使得本应作为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问题, 由于司法救济的路径不畅, 演变成社

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¾ 同时, 1996年 5刑事诉讼法6 虽然规定了有关机关发现羁押不当的应当及

时撤销或变更以及发现超期羁押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予以释放或依法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但同样

没有规定具体的复查途径、程序与效力等内容。有论者甚至认为, /从严格意义上讲, 我国 1996年

5刑事诉讼法6 没有规定任何质疑羁押合法性的条款, 也没有确认被羁押者对审前羁押享有司法救

济的权利。即在我国根本就不存在审前羁押不合法的问题, 只要作出拘留、逮捕决定, 法律就推定

之后漫长的羁押都是合法的0。¿ 实践中,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出于清理超期羁押的需要,

可能会对羁押案件予以复查, 但此种复查多以 /专项行动0 等方式开展, 而没有形成稳定的法律制

度。况且, 检察机关对于超期羁押的犯罪嫌疑人, 除自侦案件或审查起诉阶段自己决定逮捕的以

外, 并没有直接决定将其予以释放的权力, 而只是建议释放, 效果难免会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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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此次 5刑事诉讼法6 修订对审前羁押制度的修改

2012年 5刑事诉讼法6 修改的亮点之一就是对包括审前羁押制度在内的刑事强制措施进行了

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 以满足司法实践的切实需要, 因应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 对审前

羁押制度的修改主要是从条件限制和程序规制两个方面进行的:

在羁押的适用条件方面,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对于羁押要件理解和适用混乱的问题, 修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将 /社会危险性0 细化规定为: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

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 可能毁灭、伪造、隐匿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 可能对被害人、举

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 企图自杀或者逃跑。此外, 还将特定重罪以及特定被追诉人列入了逮

捕事由, 即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 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

上刑罚, 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应当予以逮捕。

在羁押的适用程序方面, 针对我国当前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的立法缺失以及实践混乱等问题, 修

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对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予以了明确和细化, 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批准

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并听取律师的意见; 如果出现对是否符合逮捕条

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或者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 则应当

讯问犯罪嫌疑人; 如果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同时, 为避免不必要羁押

和超期羁押, 检察机关在逮捕后还负有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义务, 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 应

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此外, 为更好地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非法取证、超期羁押等侵犯被羁押人基本人权

的行为发生, 修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要求逮捕后应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 除无法通知这

一情形以外应当在逮捕后 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并且重申了羁押期限届满后犯罪嫌疑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要求解除羁押措施。

从修法目的来看, 本次 5刑事诉讼法6 修改试图从条件与程序两个方面强化对羁押适用的规

制, 以防范不应当或不必要的羁押, 在大方向上体现了 /非羁押为原则、羁押为例外0 的基本理

念,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止羁押泛滥适用的效果。但遗憾的是, 修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并未

触及审前羁押制度的一些根本性缺陷。首先, 并没有改变现行审前羁押制度不区分 /逮捕0 与 /羁

押0 的基本制度框架, 从而也就仍然无从在 /逮捕0 与 /羁押0 之间建立有效的司法审查制度。其

次, 恐怕依旧难以改变当前审查羁押制度中司法救济虚无的现状。一方面, 被羁押人请求复查羁押

必要性或者申请取保候审的具体途径与程序仍然缺失, 羁押救济难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另一方面, 虽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负有复查的职责, 但却没有对检察机关启动复查的

条件、期限等作出硬性规定, 这很有可能导致检察机关怠于履行此项职责。更为重要的是, 法律并

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在羁押期限届满前能够因羁押之不必要而释放被羁押人的权力, 而仅仅规定其具

有建议权, 即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这种建议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实堪忧虑。

此外, 针对超期羁押, 修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对检察机关纠正超期羁押的具体方式、途径以及效

力等依然规定不详, 这同样可能导致针对超期羁押的司法救济难于实现。最后, 并未解决羁押期限

与办案期限混同的问题, 对于羁押期限的延长亦缺乏明确的程序控制, 从而使得办案机关仅凭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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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来确定羁押期限的问题难以得到改善。

三、现代审前羁押制度的通行原则

林山田教授指出: /强制处分虽然无可避免地限制或者剥夺个人之自由与权利, 但并非对于受

强制者个人之处罚, 而只是为达下列目的之强制措施: ( 1) 确实掌握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使其确实

得以在场, 始终参与刑事程序; ( 2) 发掘或保全刑事证据; ( 3) 确保刑事诉讼程序之顺利进行;

( 4) 确保审判结果之执行, 以建立刑法与刑事程序之威信。0 À 羁押系强制措施的种类之一, 理当

符合强制措施诉讼保障的功能定位, 即只能用以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排除刑事诉讼不当妨碍。

但是, 除却诉讼保障之外, 强制措施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当予特别强调, 这就是人权保障。如果以诉

讼保障作为强制措施唯一目的的话, 就等于默许国家追诉机关可以基于追诉需要而无限制地适用强

制措施尤其是羁押性强制措施, 因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更易

受到控制。审前羁押制度就其本质而言, 更是一种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不当侵犯的人权保障

制度, 因此审前羁押制度的科学性关键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以及充分显现人权保障功能。为实现这一

目的, 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 以及法治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均从程序与条件两个方面对

审前羁押的适用予以规范与限制, 并由此形成了现代审前羁押制度的通行原则。

(一) 关于羁押程序规制之原则

从程序角度对审前羁押予以规制的基本原则就是程序法定原则。5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6 第 9条第 1款规定: /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

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0 根据程序法定原则, 适用审前羁押的程序

应由法律预先予以明确的规定, 只有适格主体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 并依正当的理由才能作出羁押

的决定。Á 在程序法定这一总的原则之下, 现代审前羁押制度还需遵循三个具体的程序性原则, 包

括司法授权原则、司法审查原则和司法救济原则。

司法授权原则, 亦称逮捕前置及令状主义原则, 是防止不应当或不必要之羁押的第一道防线。

司法授权原则要求审前羁押必须以取得令状的合法逮捕为前提, 且该令状应由中立的司法官签发。

很多国家采行羁押中心主义, 认为逮捕只是实现羁押的前置程序或必要手段, 从这个角度讲, 逮捕

前置及令状主义原则也可视为直接针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授权原则, 尽管这一授权实际上仅仅意味着

被授权者能够依此授权逮捕嫌疑人, 而并不意味着被授权者依此授权即可对嫌疑人予以持续的羁

押。司法审查原则要求被逮捕的人应被迅速地带至司法官员面前, 由司法官员亲自聆听其辩解理

由, 并决定是否应当或需要对其继续羁押。司法审查原则是防止不应当或不必要之羁押的第二道防

线。司法救济原则赋予被羁押人向中立的司法官请求终结不适当或不必要之羁押的权利, 是防止不

应当或不必要羁押的第三道防线。有些国家还规定了司法官员依职权主动进行羁押复查的制度。司

法救济当然包括对超期羁押的救济, 但更主要的是指在羁押期限以内, 司法官员即可依申请或者依

职权对羁押的必要性予以复查, 并解除不必要的羁押。�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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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羁押条件限制之原则

除了从程序上对审前羁押的适用予以规制以外, 各国还从限定适用条件入手以防止审前羁押的

滥用, 而确定审前羁押适用条件的基本原则就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国家干预公民基本权利时必

须遵守的基础性原则, 即国家行使权力、干预公民基本权利所使用的 /手段0 与所欲达到的 /目

的0 之间必须合乎比例。/任何刑事诉讼法典允许的强制措施的合法性, 不仅决定于任何特定的法

律规定, 也决定于宪法性的比例原则。在考虑某措施的比例性的时候, 必须平衡犯罪的严重性、嫌

疑的程度、保护证据或信息的措施可能带来的价值和对所涉及的人带来的破坏或危害等因素。0 �lv

广义的比例原则一般被认为包括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狭义比例原则: 适合性原则是指强制措

施的适用必须适合或有助于既定目的的实现; 必要性原则是指国家机关唯有在无法采取其他更为有

效且对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更少的手段时, 方能采取其预先设定的强制措施以实现特定目的; 狭义比

例原则是指适用强制措施对公民权利所造成的不利益, 在程度上不应超过其所欲维护的利益。比例

原则在肯定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前提下, 通过强调权力行使必须审慎、必要且预先进行利益衡量进而

实现法律对基本人权的保障, 使得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lw

四、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 审前羁押的人权保障功能未得到应有重视, 其诉讼保障功能也被异化, 使得审前羁押

事实上具备了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多重功能。�lx 司法实践中发生的以押

代侦、公捕大会、超期羁押以及看守所深挖余罪等行为就是对上述功能异化的生动注脚。因此, 完

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 降低审前羁押适用比例, 就必须首先从功能定位上使得羁押性强制措施回归

为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此外, 修改后的 5刑事诉讼法6 虽然试图在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引入犯罪

嫌疑人、证人、辩护律师等多方诉讼参与人以保证羁押适用的审慎, 但逮捕和羁押混同这一问题的

症结仍未能得到彻底改变。笔者认为, 逮捕和羁押是不同的强制措施, 具有不同的法律后果, 适用

不同的诉讼情形, 未来应当从根本上对我国审前羁押制度进行改革, 将逮捕与羁押予以明确区分,

实现逮捕和羁押相分离, 将逮捕定位于羁押的前置程序, 实行 /逮捕前置主义0, 继而设置独立的

羁押审查程序, 以控制羁押的适用。这种以逮捕为前置的羁押制度, 一方面能够适当放宽逮捕的适

用条件和程序, 以满足侦查机关侦查犯罪的现实需要; 另一方面则能够更加严格羁押的适用条件和

程序, 通过强化羁押的司法审查来规范和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在此基础之上, 本着现代审前羁押

制度的通行原则, 笔者对完善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提出如下具体设想:

(一) 坚持检察机关的审查主体定位

在我国, 由检察机关对审前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 亦不违反 5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 的基本要求, 并且司法实践操作起来切实可行。一方面, 由检察机关担任

羁押审查主体, 符合我国 5宪法6 关于检察机关享有逮捕批准权的规定, 对 5人民检察院组织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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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刑事诉讼法6 等法律规定以及整个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变动与冲击都是最小的; 另一方面, 检察

机关具有专门负责审查批捕的机构和人员, 在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工作经验等方面都有进行羁押

审查的良好基础。此外, 侦查监督权与公诉权分别由检察机关不同部门予以行使,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解决了具有人身保护性质的批捕审查权与具有追诉性质的公诉权的冲突问题。�ly

(二) 完善羁押审查程序

基于逮捕和羁押相分离的设想, 审前羁押的审查与批准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逮

捕的审查批准。检察机关在收到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之后, 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要件进

行书面审查。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的, 检察机关应当签发逮捕令状并交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的令

状应当明确被逮捕人、逮捕事由和执行时间等。其次是逮捕后对被逮捕人是否予以羁押的审查。公

安机关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 认为需要对其予以羁押的, 应当在逮捕之后的法定时间内 (例如 24

小时) 向检察机关提出羁押申请。检察机关应当对羁押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羁押必要性进行审

查。羁押审查应当以聆讯的方式进行, 检察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实以及罪名,

告知其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审查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其辩护律师的意见, 可以要求

办理案件的侦查人员到场说明情况, 陈述羁押的理由与必要性。检察机关经审查后, 应当根据具体

情况作出批准羁押、不批准羁押或者予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决定。最后是羁押后对羁押必要性

的审查。检察机关批准羁押之后, 仍应当定期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 对于因情况变化而不需要

继续羁押的, 应当及时解除羁押措施; 需要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 亦应作出相应决定。

(三) 厘清羁押期限

检察机关批准羁押的, 应当签发羁押证并载明羁押期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 公安机关认为有

继续羁押之必要, 需要延长羁押期限的, 应当在期限届满的 7 日前向检察机关提交延长羁押的申

请, 检察机关决定延长羁押的, 同样应当载明延长期限。如果羁押期限届满且公安机关没有向检察

机关申请延长羁押或者申请未被检察机关批准的, 应当及时解除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当前, 我国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纠正超期羁押主要采取侦查监督的方式进行, 这种做法与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

机关的职权不相符合。根据 5宪法6 第 37条的规定, 检察机关享有对逮捕的批准和决定权, 而公

安机关只有逮捕执行权。即在任何情况下, 公安机关都不享有决定逮捕的权力。犯罪嫌疑人之所以

处在羁押状态下, 完全是基于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权的效力所在, 即犯罪嫌疑人因检察机关批准而被

羁押。如果羁押期限届满且又未获延长, 则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至此即效力终结, 再无法定理由

或法定授权对犯罪嫌疑人继续羁押, 从而只能解除其羁押状态。同理, 羁押期间检察机关通过羁押

必要性审查认为不应当继续羁押的, 应当直接解除羁押措施而非仅仅建议予以释放, 这是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权的应有内容。关于羁押期限的另一问题就是将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予以混同, 从而导致

羁押期限随着办案期限的延长而同时延长。�lz 羁押期限与办案期限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前者着

眼于是否存在羁押事由, 一旦羁押事由不复存在则羁押期限即行届满, 而不论案件办理是否结束;

后者则是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期限总和, 包括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期限。

(四) 强化羁押救济程序

)87)

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

�ly

�lz 参见陈永生: 5未决羁押制度的困境与出路6 , 载陈瑞华主编: 5未决羁押的实证研究6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48

页。

参见吴孟栓: 5论侦查权与法律监督6 , 载孙谦、刘立宪主编: 5检察论丛6 第 2卷,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212页。



我国尚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羁押救济程序, 仅规定被追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

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以及对于超期羁押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 这不仅在司法实践中收效甚

微, 更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存在很大差距。/宣布基本权利的存在是一回事, 保证防止发生侵犯这些

权利的行为或对之进行惩罚, 则是另一回事。因此, 必须设立具有强制力的机构, 而且必须保证受

害一方随时可以得到它的保护。0 �l{ 笔者认为, 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针对羁押设置的 /准抗告0

制度, 建立对羁押决定的救济程序。�l| 检察机关批准羁押而被羁押人不服该决定的, 有权向上一级

检察机关提请复核, 上一级检察机关应当立即复核并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 维持羁押决定的应当告

知被羁押人理由。羁押期限尚未届满, 但是被羁押人认为羁押事由已经消灭的, 有权请求检察机关

再行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继续羁押的决定。羁押期限届满后仍处于羁押状态的, 被羁

押人及其近亲属以及辩护人有权要求羁押执行机关立即解除羁押措施; 羁押执行机关拒不解除的,

检察机关应当命令解除, 并视情形对超期羁押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五) 丰富羁押替代措施

观察我国现行的强制措施体系, 可以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羁押替代措施过于薄弱, 公安、司法

机关在羁押与释放被追诉人之外并不存在更多的选择空间: 拘传主要用以强制被追诉人到案接受讯

问, 拘留则主要适用于案情紧急的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 取保候审相对适用较多但现实约束力不

强, 监视居住难以执行且易于演变为变相羁押。羁押替代措施不足往往导致公安、司法机关在审前

程序中选择强制措施时面临困境: 选择现有的一些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往往不能有效保障刑事诉讼的

顺利进行, 选择羁押性强制措施虽然能够实现对被追诉人的充分控制但是又显得过于严厉。诸多权

衡之下, 显然后者对于公安、司法机关而言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这也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

率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在对现有羁押替代措施加以修改完善的基础之上, 也应当积极借鉴国

外的经验创设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程度不同、轻重有别的羁押替代措施, 如定期报告行踪、限制从事

特定活动、强制接受医疗检查与治疗等, 并实现羁押替代措施的权利化改造, 即除法律规定的特殊

情形以外, 被追诉人都有权向公安司法机关申请适用取保候审等羁押替代措施以不受羁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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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f iscat ion of Property under the Criminal Law ZHAN G Mingkai#55#

Our country. s penalty includes common confiscation, as well as special conf iscation1 T he common

conf iscation has its legit imacy of ex istence, therefore it should not be abolished; the conf iscat ion of the

crim inal. s ow n propert ies used in the crime, though w hich has the content of the penalty of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can only be integ rated into security measures; the criminal. s own properties that were used

in the crime should be restrict ively interpreted as the criminal. s ow n propert ies that w ere used in the

crim e and w ith the nature w hich is equivalent to prohibited art icles; all properties illegally obtained by a

crim inal refer to all propert ies obtained by a criminal. s illeg al conduct fulf illing the const itution of crim e,

w hich are not under the prem ise that such criminal should have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s to the ap-

plication of provisions of conf iscat ion under the crim inal law , different categories should be divided, and

the aim of relevant provisions should be achieved1

Keywords  Conf iscat ion; Punishment of Property; Individual Property ; Common Consficat ion;

Special Consf icat ion

Zhang M ingkai,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Law School1

On Balance Between Criminal Pol ice Power and Civil Rights af ter the Adopt ion of

Remodif ication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CHEN Weidong#71#

  The police power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maintain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1 H owever, if the execut ion of criminal police power i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combating crime at the

cost of crossing the red line which protects human rights, it will infringe the cit izen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 turn

endanger the social order1 During re-amending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re is a vigorous debate on / secret ar-

rest0, which reflects the public concerns about improper execution of police power1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a-l

ance between comba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when formulate judicial interpretat ion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re-amended criminal procedure law1 That is, it shall elaborate the limit of the criminal police power in the a-

mendment, and set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violation of procedural to respond to public concerns and realize the ba-l

ance between criminal police power and civil rights1

Keywords  Crim inal Procedure Law ; Criminal Police Pow er; Civil Righ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Chen Weidong, Ph1D1 in law, Professor of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1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retrial Custody System in China BIAN Jianlin#81#

Pret rial custody has been the com mon treatment of the suspect in the judicial pract ice in China, be-

cause of the def iciency of the judicial review by confusing arrest w ith custody and the w eakness of the ju-

dicial remedy system1 With the aim of controlling the applicat ion of custody , w e should reform the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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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ial custody system fundamentally, separate arrest from custody, m ake arrest as the preceding procedure

of custody and set an independent review procedure of custody1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such as ju-

dicial authorization, judicial rev iew , judicial remedy and proportion principle, we could improve the pre-

trial custody system w ith the measures as follow s: maintain the Procuratorate as the examinat ion body,

improve the review procedure, def ine the period, enhance the remedy procedure and diversify the alter-

nat ive measures of custody1

Keywords  Pretrial Custody; Arrest ; Alternat ive M easures of Custody

Bian Jianlin, Ph1D1 in Law,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rocedural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 ical

Science and Law1

Criminal Trial Procedure: Its Major Ref orm and Its Expansion WANG Jiancheng#89#

A series of major reform are undertaken by the new am endment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1 Among

them, the recovery of the dossier deportat ion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trial conference, the

st rengthening of the system of w 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to test ify, the relat ive independence of sentenc-

ing trial, the ex tension of sum mary procedure, the st reng thening of t rial level funct ion of second in-

stance, and the standardizat ion of judicial rev iew of death penalty procedure are the focus of the revision

and should be paid more at tent ion to1

Keywords  Crim inal Procedure Law ; Trial Procedure; Pretrial Conference;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Wang Jiancheng, Ph1D1 in Law,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Law School1

China. s Criminal Evidence Law is Changing: An Analysis on Its Latest Amendments

WAN G Minyuan#99#

Procedure law plays posit ive role in improving China. s criminal evidence law1 St ill, some problems

are lef t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rough leg al practice1 For the purpose of having a more civilized and nor-

mat ive criminal evidence law , the prov isions of the criminal evidence in the amendment shall be further

improved through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o that the central of the criminal evidence system can be trans-

formed from putt ing emphasis on the convenience of execut ion of powers to valuing the protect ion of

rights, f rom emphasizing the form of the ev idence to valuing rules of evidence, from em phasizing the de-

sign of detailed proof standards to valuing procedure rules to realizing the goal of proof1

Keywords  Crim inal Procedure Law ; Evidence System; Evidence Rules

Wang Minyuan, Researcher at the CASS Institute of Law, Adjunct Professor of Hunan University Law School1

Review and Prospect on Criminal Def ense System in China GU Yongzhong#110#

After brought into the legislation plans by Nat ional People. s Cong ress for ten years, the new / Crim-

inal Procedural Law0 is issued f inally1 T he amended / Criminal Procedural Law0 made great prog res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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